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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福安药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创业板关注函〔2022〕第 32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福安药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21 年 8 月 27 日，你公司披露的《关于签署<股权回购协议>的

公告》显示，你公司持有 51%股权的 Red Realty LLC（以下简称“标

的公司”）在业绩承诺期第一阶段（2021 年 4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

30 日），实现净利润-22,663.68 美元，未能实现承诺净利润 600 万美

元。2021 年 8 月 27 日，你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了《股权回购协议》，

约定对方以 9300 万美元价格回购标的公司 51%股权，回购款分五期

支付，在协议生效及交易对方完成第一期股权回购款 1700 万美元的

支付后，即办理标的公司股权交割。2021 年 10 月 8日，你公司披露

的《关于<股权回购协议>履行情况的进展公告》显示，你公司尚未收

到协议约定的第一期股权转让款 1700 万美元。截至目前，你公司尚

未披露上述股权转让款的收款进展情况，我部对此表示关注，请你公

司核实并说明以下事项： 

1. 请核实并补充披露上述股权转让款的收款进展，是否已按合

同约定收款，如出现逾期，请说明款项长期未收回的原因及合理性，

你公司是否已采取有效的催收及履约保障措施。 

2. 《股权回购协议》约定交易对方以 9300 万美元价格回购标

的公司 51%股权，回购款分五期支付。请补充说明《股权回购协议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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约定在协议生效及交易对方完成第一期股权回购款 1700 万美元的支

付后，即办理标的公司股权交割的原因、合理性及主要考虑，是否损

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合法权益，后续四期股权回购款是否设置明确可行

的履约保障机制，你公司对相关款项回收拟采取的措施。 

3. 请结合交易对手方的财务状况、回购资金来源等，补充说明

本次回购股权交易设置分期支付安排的原因及付款期限的设定依据，

交易对手方是否具备回购股份相应的支付能力。 

4. 请补充说明公司前期作出相关交易决策的主要考虑和所进行

的可行性研究，并对标的公司的经营管控、交易对手方的履约能力、

以及对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充分风险提示。 

5. 你公司认为应予以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2 年 1 月 21 日前将有

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重庆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

处。 

同时，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必须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和《深圳

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

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全体成员必须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就其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

的责任。 

 

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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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1 月 18 日 

 

 

 

    


